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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曾金华

国有金融资本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需要建立一个科

学的管理体制去实现、行使所有权。国有资产管理的关键，是如

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由

“管企业”转向“管资本”，是国企改革思路的根本性转变，也是

完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根本要求

如何做一个耳聪目明的“吃瓜群众”③

“ 拍 案 ”之 前 细 思 量
李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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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

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国

有金融资本具体如何管？《意见》 首次

明确了国有金融资产管理要实现从“管

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国有金融资本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

所有，这需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去实

现、行使所有权。为此，《意见》构建起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基本体制，明确加强

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授权管理。具体

而言，就是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金

融资本所有权；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依照

法律法规，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

责；各级财政部门根据本级政府授权，集

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

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国有金融资本

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得到明晰，财政部

以及地方财政部门确立起履行国有金融

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地位。随之而来的问

题是，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如何履

行？对此，《意见》明确，“以管资本为

主加强资产管理”。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

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国有资产管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不越位、不缺位、

不错位。以前，“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模

式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过多，容易造

成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使企业的市场主

体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是

国企改革思路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完善

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根本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金融企业股份

制改革不断深入，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正

在逐步形成。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

管资本为主，就是要尊重市场经济规

律，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利，赋予国有

金融机构更大经营自主权和风险责任，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

力，更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好

地管好用好国有金融资本。

为此，应该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

人的职责定位，科学界定职责边界，做到

该管的要科学管理、不能缺位，不该管的

要依法放权、不能越位。要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逐步建立管理权力和责任清单，

更好地实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的目标。同时，通过“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激励约束

机制，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活力。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意

见》构建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基本框

架，必将对提升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落

实《意见》提出的改革目标任重道远，需

要以市场化、法治化思维，加强统筹协

调、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加强国有金融资

本管理顺利推进、取得实效。

近年来，互联网上发生的各种“反

转剧”令人大跌眼镜，“天价鱼”“失效

疫苗”“女子酒店遇袭”“于欢案”“江

歌案”……有的反转让人惊叹，有的事

件发展甚至带来“惊悚”。

如今，传播主体多元化，人人皆为

传播者，人人都有“麦克风”，这已是

社会传播的常态。网友们发现，“痴情

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今天还在

口诛笔伐的对象，明天就有可能博得同

情广获支持；之前还是众矢之的，一转

眼就变成了正义化身。

网络拉近了人们的距离，真正实现

了“天涯咫尺”。但是，网络的碎片化、匿

名化，也让人变得“咫尺天涯”，成了“最

熟悉的陌生人”。在信息不对称和没有

经过详实调查的情况下，大多数网民对

舆论热点事件的反应多是一时兴起，有

的甚至被网络暴力所裹挟，用人肉搜索

侵犯他人隐私，公然挑战法律红线。随

着事态发展，代表着各种观点的社会群

体往往会逐渐站队，双方一言不合就拍

案而起，互怼、骂街由此愈演愈烈，甚

至做出各种不理智行为。

不过，“拍案”之前还须细思量。

如果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个人名誉或公

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等待你的必将是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平台自媒体，

“拍砖”也不能任性。根据规定，通过

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

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

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

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同时，因为盲目转载信息，一旦涉嫌

违法违规则难逃法律制裁，转载主体要

承担相应的义务。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

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以及对所转载信

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

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

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因素

都会影响到司法的裁判尺度。

由此可见，网民或者自媒体平台发

布言论或转载文章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之内。当人人手握“麦克风”的时候，

更要仔细辨别真假，尊重他人合法权益，

珍惜自己的权利。任何碰触法律红线和

道德底线的行为，终将损人不利己。

维护网络世界的朗朗乾坤，需要

“吃瓜群众”凝聚起“公道客观”“各美

其美”“和而不同”的共识。当你即将

“拍案”而起之际，不妨冷静片刻，仔

细思量，谨慎言行。

据报道，近日有网友称在北京西

站南广场停车 56 小时，被收停车费

1115元，随后多位网友表示在北京西

站停车都曾遭遇“天价停车费”。北京

西站南广场停车场管理方表示，该停

车场不设“封顶价格”，1000多元停车

费不算多，此前已出现过交3000多元、

8000多元的情况。北京物价局回应，

地下或露天停车场收费标准由停车公

司定价，只要明码标价，可不设上限。

确实，根据相关规定，社会经营性

停车场收费标准由经营者自主定价，

经营者只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即

可。把社会经营性停车场的定价权交

给经营者，可以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推进停车产

业化。此外，经营主体也可以更加灵

活地运用价格杠杆，调节车位供需矛

盾。特别是在机场、火车站等客流车

流相对集中地区，允许社会经营性停

车场所适当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既可

引导更多乘客选乘公共交通出行，也

可引导司机缩短泊车时间，减少因寻

找停车泊位诱发的交通拥堵。

需要注意的是，机场、火车站等领

域停车场资源稀缺，属缺乏充分竞争

领域，很大程度上处于垄断地位。车

主们把车开到机场或火车站，往往只

能开进停车场，无论停车收费标准高

低，都只能被动接受。在此情况下，商家如果以“自主定价”

为由肆意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就是对自主定价权的滥用，

将极大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容易导致这些场所在招商过程

中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对于价格监管部门而言，如果对市

场主体显失公平的定价行为放任不管，便是监管缺位。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格改革的基本原则，是

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价格作用，也要进一步增强法治、公平、责

任意识。经营者有了自主定价权，同样要遵循公平、合法和

诚信原则，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为消费者提

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合法利润。

因此，在设置停车场收费标准时，不仅要考虑成本收

益、用好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供需，也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实

际需求和承受能力，不能把缺乏议价能力的消费者当成“待

宰的羔羊”。目前，北京西站南广场停车场已接受相关部门

建议，设置 360元的“单日”封顶定价。这一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的做法值得肯定。停车场经营者在设置合理收费标准

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机场、火车站等

场所车流量大，经营者更应加大停车秩序管理，提升停车软

件硬件设施设备，提高停车场的服务质量。

经营者在行使自主定价权时，既要考虑消费者实际承

受能力，也要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做到“定价要适当，

服务要跟上”。监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健全规则、加强执法，

真正保障和促进公平竞争，避免价格机制的作用打折扣。


